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0年度桃簡字第328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何吉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王振志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09年

度調偵字第46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何吉玉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6個月內向

公庫支付新臺幣1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何吉玉、何建民、何建華、何蘭玉、何建中均為王秀英之子

女，王秀英於民國108年3月2日去世，上開5人均為王秀英之

合法繼承人。詎何吉玉利用其保管王秀英所有之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

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存摺、印鑑之機會，基於行使偽造

私文書之犯意，於108年3月4日，在桃園市蘆竹區大竹郵

局，冒用王秀英名義製作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下稱本案提

款單）後，在其上蓋用王秀英之印鑑，持以向不知情之郵局

承辦人員行使，致不知情之郵局承辦人員誤信何吉玉係獲王

秀英授權，進而核准並交付本案帳戶內之存款金額新臺幣

（下同）7萬元與何吉玉，足生損害於王秀英全體繼承人及

中華郵政公司對於帳戶管理、儲金提領之正確性。

二、論罪部分：

　　㈠本件用以證明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均由用檢察官聲請簡

易判決處刑書（如附件）所載。

　　㈡被告原於檢察官訊問時坦承涉犯偽造文書犯行（見調偵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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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2頁），後於本院審理時具狀改稱雖不否認有於108年

3月4日，持前往大竹郵局以王秀英之名意提領本案帳戶內

存款7萬元之客觀事實，惟否認有何偽造文書及詐欺犯

行，辯稱：⒈被告提領本案帳戶內之存款，均係支用於王

秀英喪葬費用，故主觀上並無偽造文書之犯意、⒉王秀英

過世時，本案帳戶所遺存款實為王秀英生前出售桃園市○

○區○○街00號房地（下稱房地）所得價金，並已於其生

前贈與被告，故被告應為該等存款之實質所有權人，提領

本案帳戶內之存款不生實質損害於任何人、⒊王秀英過世

時本案帳戶內存款餘額不足100萬元，依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17條第10款之規定應認王秀英並無遺產等語。

　　㈢惟查：

　　　⒈被告明知王秀英已於108年3月2日死亡，何吉玉、何建

民、何建華、何蘭玉、何建中等5人均為王秀英之合法

繼承人，及自己未獲王秀英全體繼承人之授權，仍於上

開時地以擅用王秀英名義及蓋用王秀英印鑑之方式，自

大竹郵局領得如上所述之金額等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

中及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見他字卷第63至64頁、調偵

字卷49至50頁、本院卷第208至211頁），核與告訴人何

建民之指訴（見他字卷第37頁反面）、證人何建華於偵

查中之證述（見調偵卷第118頁）大致相符，並有本案

帳戶交易明細（見偵他字卷第14頁正、反面）、本案提

款單（見調偵字卷第63頁）影本各1份在卷可考，此部

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按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民法第6條定

有明文，是自然人一旦死亡，即不得為權利義務之主

體，事實上亦無從為任何意思表示或從事任何行為。刑

法上處罰行使偽造私文書之主旨，重在保護文書之公共

信用，故所偽造之文書既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其

犯罪即應成立，縱製作名義人業已死亡，亦無妨於本罪

之成立。行為人在他人之生前，獲得口頭或簽立文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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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為處理事務之授權，一旦該他人死亡，因其權利主體

已不存在，原授權關係即當然歸於消滅，自不得再以該

他人名義製作文書，縱然獲授權之人為享有遺產繼承權

之人，仍無不同；否則，足使社會一般人，誤認死者猶

然生存在世，而有損害於公共信用、遺產繼承及稅捐課

徵正確性等之虞，應屬無權製作之偽造行為。是若父母

在世之時，授權或委任子女代辦帳戶提、存款事宜，死

亡之後，子女即不得再以父母名義製作提款文書領取款

項（只能在全體繼承權人同意下，以全體繼承人名義為

之），至於所提領之款項是否使用於支付被繼承人醫藥

費、喪葬費之用，要屬行為人有無不法所有意圖之問

題，與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該當與否不生影響（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1753號刑事判決參照）。

　　　⒊次按刑法第16條規定：「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

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

減輕其刑」。係以法律既經法定程序制定、公布，人民

即有知法守法義務，惟如行為人之不知法律，有正當理

由，而屬無法避免者，得以免除其刑責。而所謂「不知

法律」，應僅限於行為人積極誤信自己行為為法律所

許，而不包含消極不知自己行為為法律所不許之情形；

若行為人依其知識、經驗不可能意識到其行為之違法

性，亦即連認識其行為違法性之可能性都不具備，始得

免除其刑事責任。

　　　⒋被告固辯稱自己提領之存款均用於支付王秀英喪葬費

用，故主觀上並無偽造私文書之犯意等語，然查被告自

承108年3月4日持本案提款單印用王秀英之印鑑提領本

案帳戶內之存款前，有向大哥何建中口頭告知，其餘繼

承人則未接聽電話（見本院卷第209頁）。是以被告既

知在提款前知應先口頭告知大哥，又去電其他繼承人，

足見其對於在王秀英死後，未支會其他繼承人之前提

下，持王秀英之印鑑提領存款之適法性已非全無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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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而中華郵政公司於其官方網站之「儲匯常見問題」項

下設有「請問存薄儲金繼承手續如何辦理?」及「請問

存薄儲金繼承要準備哪些文件」之說明，明確記載儲戶

亡故後，須由「全體繼承人」備妥相關文件後至該公司

各郵局辦理（見本院卷第216、218頁），上開資料一般

人僅需簡單上網搜尋即可輕易得知。被告行為時年齡59

歲，曾接受大學畢業之高等教育，對此應無不知之理，

故顯然並非「不具意識行為違法之可能性」，故其辯稱

不知道自己行為是犯罪行為等語，並不可採。

　　　⒌揆諸前開說明，王秀英於108年3月2日過世後，王秀英

生前授權被告代管本案帳戶之法律關係已當然歸於消

滅，同時本案帳戶內之所有存款依民法第1147條均於王

秀英死亡之同時成為其遺產，並由其全體繼承人公同共

有。是被告於王秀英亡故後，已無再以其母名義擅自提

領本案帳戶內存款之權限，且該等事實亦為被告所明

知，足見被告所為前開提領本案帳戶內存款之行為，自

難謂無犯罪之故意。

　　　⒍另刑法上之偽造文書罪，以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必

要，所謂足生損害，係指他人有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

因此遭受損害或有損害之虞而言，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為

必要（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477號判決要旨可資

參照），被告於其母王秀英故後，並無再以其母名義擅

自提領本案帳戶內存款之權限，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被

告竟於王秀英死後仍其名義填製本案提款單，並持以辦

理相關提領本案帳戶存款事宜，該等行為自足使社會一

般人誤認死者猶然生存在世並為相關財產處分行為，而

對遺產繼承人及郵中華郵政公司管理本案帳戶之正確

性，此由上述中華郵政公司特於官方網站特將將戶死亡

後之處理方式列入「常見問答」一事自明，故被告所為

顯已產生抽象之危害，是其辯稱提領本案帳戶內款不生

損害於任何人等語，顯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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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被告其餘辯解均不可採，本院以下逐一論駁：

　　　⒈被告辯稱：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以100萬元計算，應

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免徵遺產稅，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

條第10款定有明文，王秀英過世時本案帳戶內之存款不

足100萬元，故王秀英實質上並未留有遺產等語。惟

查，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

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民法第1148條第1項

前段定有明文。故王秀英身故時，其名下所有財產不論

數額多寡均由其繼承人繼受取得。而上開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17條之規定，僅在規範核算「遺產稅」時得自遺產

總額中扣除免徵遺產稅之標準，與被繼承人遺產總額之

認定無關。且必係先有遺產，始生能否扣除免徵遺產稅

之議題，二者層次不同，不能混為一談，更非指在該條

各款範圍內之數額均非屬被繼承人之遺產，被告此節所

辯應屬對法律條文之誤解而不足採。

　　　⒉被告另辯稱：王秀英生前出售本案房地後，即將所得價

金贈與被告，故王秀英過世時本案帳戶內所餘存款，實

質均屬被告，故被告提領本案帳戶內之存款，對郵局及

其他繼承人均不生損害等語。惟查，被告於本案108年

重訴字第247號民事返還借款事件中曾證稱自己自97年

後即代王秀英保管本案帳戶（見調偵卷第31頁），又本

案帳戶至少自106年12月起即每月固定有敬老金，及不

定時另有春節、端節、秋節、重陽等禮金匯入，此有本

案帳戶存摺影本在卷可證（見他字卷第96頁反面至97

頁），被告自97年起保管本案帳戶，對此應無不知之

理。而王秀英出售本案房地所得價金為853萬7,477元，

已全數於107年8月8日存入本案帳戶，被告則於107年8

月8日至108年2月21日間共自本案帳戶提領851萬元，此

經被告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210頁）。故縱令王秀英

生前確有將本案房地出售價款贈與被告，截至王秀英過

世當日，被告留存於本案帳戶內尚未提領之上開房屋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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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亦僅餘2萬7,477元（計算式：853萬7,477元-851萬元

=2萬7,477元），故被告於108年3月4日提領之7萬元

中，自包含有原屬王秀英之財產（即上開敬老金及禮

金）無疑，其辯稱自己為本案帳戶內存款之實質所有權

人，與事實不符而不可採。

　　　⒊被告又辯稱：所提領之費用均係用於王秀英之喪葬等相

關支出，被告個人甚且另外支付至少42萬元等語，然此

核屬被告有無不法所有意圖之問題，而與偽造文書行為

之成立與否無涉，亦難據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⒋至辯護人雖提出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14號民

事判決為被告辯護（見本院卷第124至125頁），然該民

事事件中係被繼承人劉得鉦書立遺囑向繼承人表示其金

錢已捐獻他人，要求繼承人許雪珠等人不必探尋，經民

事法院認定被繼承人自始即有不讓繼承人取得該部分財

產之意思。與本案王秀英生前未就其動產自始未就其遺

產中動產部分留有任何指示（見本院卷第209頁）之情

節迥然不同。況民事事件與刑事案件所適用之法理及考

量因素亦未盡相同，自無從比附援引，併此敘明。

　　　⒌辯護人再提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9年度簡上字第185號

判決為被告辯護（見本院卷第37、212術），然該案之

事實係被繼承人林清港於生前立下遺囑剝奪其子林蔚松

之繼承權，林清港死後，其他全體繼承人本於對該遺囑

之確信，共同前往金融提領林清港之遺產，即提領之人

確為林清港遺產之真正所有權，此與本案王秀英不曾就

其所遺動產留有任何遺囑、被告未會同其他繼承人而獨

自前往提領本案帳戶內之存款情形不同，亦無法援引作

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⒍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前開所辯，要屬事後卸

責之詞，均不足採，其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科刑部分

　　㈠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稱：我不是知法犯法，我高薪辭職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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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父母，問心無愧，如果被判有罪，以後要如何教育小

孩等語。然本院判決被告有罪之理由，與被告在父母生前

之照顧行為無關，亦與被告在母親亡故後如何治辦葬事無

涉，更絕非責難被告照顧父母有何不該之處。本案所處罰

者，係被告於王秀英過世後，不應在未與其他繼承人連

繫、確認之前，即一時貪圖便利，以王秀英印鑑提領本案

帳戶存款之行為，先予敘明。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

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被告於本案提款單

上盜蓋王秀英印章之偽造印文行為，係其偽造私文書之階

段行為不另論罪，而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則為其行使

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吸收，亦不另論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王秀英死亡後，

其遺產屬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竟罔顧繼承人之權益，仍

持王秀英之印鑑提領本案帳戶內之存款，損及王秀英其他

繼承人之利益及中華郵政公司對帳戶管理之正確性，所為

實有不該；惟念其提領本案帳戶內存款之動機僅係一時便

宜行事，提款目的係為支付王秀英葬費用，且被告實際支

付之喪葬費用遠超所領之7萬元數倍有餘，此有被告提出

之王秀英逝世費用支出表及相關單據（見本院卷第155至1

77頁）在卷可佐，是其提款所得遠低於其支出之葬費用，

整體而言惡性甚低，兼衡其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現已退

休領取勞保月退奉而無人須其撫養，及其犯罪之動機、目

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

　　㈢又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其因一時失慮，

致罹刑典，且其提領之款項使用於辦理王秀英後事，惡性

非大。再考量被告現已62歲，信經此偵審程序，當知所警

惕而無再犯之虞，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

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就被告所犯罪刑宣告緩刑

2年。另斟酌被告之犯罪情節，為使被告能經本案習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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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往後行事應詳予確認相關令，勿貪一時便宜，認有課

予一定負擔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

命被告應於判決確定後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1萬元，此收

啟新及惕儆之雙效。

四、沒收部分

　　㈠按盜用真印章所蓋之印文，並非偽造印章之印文，即不在

刑法第219條所定必須沒收之列（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

13號判例意旨參照）。查，本件提款單上王秀英之印文，

係被告持王秀英真正印章所蓋用，依上開見解無庸宣告沒

收。又該提款單雖為被告犯罪所用之物，惟經被告持之向

中華郵政公司行使後，已非屬被告之所有物，亦無庸宣告

沒收，併予指明。

　　㈡至被告以行使偽造私文書方式領得原屬王秀英遺產之現金

7萬元，核係被告因本案犯罪所得財物。然被告自承該等

所得均用於支付王秀英喪葬費用，且其提出之喪葬費用支

出單據金額亦遠超過7萬元，堪信被告所述為事，故應認

被告並未自本案犯行中獲得任何利益，倘再就上開所得宣

告沒被，實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

定，不予宣告沒收。

五、不另為無罪部分：

　　㈠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首揭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另有基於

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犯意，使中華郵政公司承

辦人員陷於錯誤而交付本案帳戶內之財物，因認被告所為

除構成經本院論罪科刑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外，亦涉犯刑

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又被告另於108年5月10

日，於桃園市蘆竹區大竹郵局，在郵政儲金存款繼承（代

管）申請書（下稱本案申請書）上記載：「已取得其他繼

承人同意，授權由本人代表申請及領取繼承款項」後，持

之向不知情之郵局承辦人員行使，致不知情之郵局承辦人

員陷於錯誤，誤認何吉玉已取得王秀英全體繼承人之授

權，而核准同意自本案帳戶提領新臺幣8,116元後交付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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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玉，足生損害於王秀英全體繼承人及郵局人員對於帳戶

管理、儲金提領之正確性，因認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

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及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

罪嫌等語。

　　㈡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

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

件。經查，被告提領前述款項，係用以支付王秀英珠喪葬

費用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此費用原即應由王秀英之

全體繼承人共同負擔，是被告所為應屬符合王秀英全體繼

承人利益之行為，足認被告領取上揭款項，主觀上非基於

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犯意或個人私欲，聲請意旨認

被告所為構成詐欺取財犯行，顯屬無據。

　　㈢次按偽造文書有「有形偽造」與「無形偽造」之分，有形

偽造，係指無製作權人，冒用他人名義，製作內容不實之

文書；無形偽造，係指有製作權人，以自己名義製作內周

虛偽之文書，其情可分為兩種，一為直接無形偽造，即有

製作權人故意自為記載虛偽內容之文書；一為間接無形偽

造，即向有製作權人為虛偽之報告或陳述，使之據以製作

內容不實之文書。刑法偽造文書罪章內所云之偽造，大都

屬有形偽造，如第210條、第211條，即偽造必須冒用或捏

造他人名義而製作文書。至於行為人以自己名義製作文

書，或自己本有製作之權，則縱有不實之記載，或其所作

之內容虛偽，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例如刑法第213條

至第215條，要難論以偽造文書罪（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

字第65號、103年度台上字第253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

照）。查被告於本案申請書中記載「已取得其他繼承人同

意，授權由本人代表申請及領取繼承款項」等內容，雖與

事實不符，然其係以自己名義出具該申請書，並未冒用其

他繼承人之名義，依前開說明應屬直接無形偽造，而刑法

第216條、第210條之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僅

以處罰有形偽造為限，本案申請書既非屬有形偽造，自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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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責相繩。又其本次提領所得僅有8,11

6元，加計被告前於同年3月4日提領之7萬元，仍遠低於被

告實際用於支付王秀英喪葬費用之開支，故亦難認其主觀

上有何不法所有意圖可由（理由同前所述），是聲請意旨

認被告此節行為構成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

取財等犯行，亦屬無據。

　　㈣本件並無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於108年3月4日、同年5月10日

提領本案帳戶內存款之行為有何基於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

所有之意圖；又被告以自己名義出具本案申請書之行為亦

與偽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不符，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

以證明被告確有聲請意旨所指詐欺取財及偽造文書犯行，

應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此部分原應為無罪之諭知，惟被

告此部分行為，與本院前開認定有罪之行為，均系出於單

一「領取王秀英存款」之決定，在相近之時間、地點所

為，行為手法相似、侵害法益相同，為想像競合犯之裁判

上一罪關係，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上開經本院認定有罪

部分，應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

之諭知。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

述理由，向本庭提出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王碩志、孫瑋彤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12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奕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黃甄智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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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調偵字第466號聲請簡易判決

處刑書。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09年度調偵字第466號

　　被　　　告　何吉玉　女　61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桃園市○○區○○○街0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蔡榮德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

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何吉玉、何建民、何建華、何蘭玉、何建中為王秀英之子、

女，王秀英於民國108年3月2日過世，上開5人為王秀英之繼

承人。詎何吉玉利用保管王秀英所有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印鑑之機

會，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08年3月4

日，在桃園市蘆竹區大竹郵局，冒用王秀英名義製作提款單

後，在其上蓋用王秀英印鑑，再持向不知情之郵局承辦人員

行使，致不知情之郵局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係王秀英授

權何吉玉而核准，同意自王秀英所有之郵局帳戶提領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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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7萬元後交付予何吉玉，足生損害於王秀英之全體

繼承人及郵局人員對帳戶管理、儲金提領之正確性。何吉玉

再於108年5月10日，在桃園市蘆竹區大竹郵局，在郵政儲金

存款繼承（代管）申請書上記載：已取得其他繼承人同意，

授權由本人代表申請及領取記承款項後，再持之向不知情之

郵局承辦人員行使，致不知情之郵局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

認係王秀英之全體繼承人授權何吉玉而核准，同意自王秀英

所有之郵局帳戶提領8,116元後交付予何吉玉，足生損害於

王秀英之全體繼承人及郵局人員對帳戶管理、儲金提領之正

確性。

二、案經何建民訴由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訊據被告何吉玉對於上揭事實供承不諱，核與告訴人何建民

之指訴情節相符，且有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郵政儲金存款

繼承（代管）申請書各1份在卷可查，被告犯嫌洵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

及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罪嫌。其偽造印文乃係偽造私

文書之階段行為，又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偽造私

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又被告所犯行使偽造

私文書與詐欺取財等罪嫌間，屬一行為犯數罪，為想像競合

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嫌處斷。被告上開2次行為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分

論併罰。又被告偽造之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既已交由各該

金融機構收受，自已非屬被告所有之物，且該提款單之王秀

英印文，係屬真正之印文，非屬經偽造之印文，請不另為沒

收，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4　　日

　　　　　　　　　　　　　 檢　察　官　王 碩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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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  察  官  孫 瑋 彤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18 　 日

                           書  記  官　陳 心 豪

附記事項：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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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0年度桃簡字第328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何吉玉






選任辯護人  王振志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09年度調偵字第46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何吉玉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1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何吉玉、何建民、何建華、何蘭玉、何建中均為王秀英之子女，王秀英於民國108年3月2日去世，上開5人均為王秀英之合法繼承人。詎何吉玉利用其保管王秀英所有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存摺、印鑑之機會，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108年3月4日，在桃園市蘆竹區大竹郵局，冒用王秀英名義製作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下稱本案提款單）後，在其上蓋用王秀英之印鑑，持以向不知情之郵局承辦人員行使，致不知情之郵局承辦人員誤信何吉玉係獲王秀英授權，進而核准並交付本案帳戶內之存款金額新臺幣（下同）7萬元與何吉玉，足生損害於王秀英全體繼承人及中華郵政公司對於帳戶管理、儲金提領之正確性。
二、論罪部分：
　　㈠本件用以證明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均由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如附件）所載。
　　㈡被告原於檢察官訊問時坦承涉犯偽造文書犯行（見調偵卷第142頁），後於本院審理時具狀改稱雖不否認有於108年3月4日，持前往大竹郵局以王秀英之名意提領本案帳戶內存款7萬元之客觀事實，惟否認有何偽造文書及詐欺犯行，辯稱：⒈被告提領本案帳戶內之存款，均係支用於王秀英喪葬費用，故主觀上並無偽造文書之犯意、⒉王秀英過世時，本案帳戶所遺存款實為王秀英生前出售桃園市○○區○○街00號房地（下稱房地）所得價金，並已於其生前贈與被告，故被告應為該等存款之實質所有權人，提領本案帳戶內之存款不生實質損害於任何人、⒊王秀英過世時本案帳戶內存款餘額不足100萬元，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第10款之規定應認王秀英並無遺產等語。
　　㈢惟查：
　　　⒈被告明知王秀英已於108年3月2日死亡，何吉玉、何建民、何建華、何蘭玉、何建中等5人均為王秀英之合法繼承人，及自己未獲王秀英全體繼承人之授權，仍於上開時地以擅用王秀英名義及蓋用王秀英印鑑之方式，自大竹郵局領得如上所述之金額等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見他字卷第63至64頁、調偵字卷49至50頁、本院卷第208至211頁），核與告訴人何建民之指訴（見他字卷第37頁反面）、證人何建華於偵查中之證述（見調偵卷第118頁）大致相符，並有本案帳戶交易明細（見偵他字卷第14頁正、反面）、本案提款單（見調偵字卷第63頁）影本各1份在卷可考，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按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民法第6條定有明文，是自然人一旦死亡，即不得為權利義務之主體，事實上亦無從為任何意思表示或從事任何行為。刑法上處罰行使偽造私文書之主旨，重在保護文書之公共信用，故所偽造之文書既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其犯罪即應成立，縱製作名義人業已死亡，亦無妨於本罪之成立。行為人在他人之生前，獲得口頭或簽立文書以代為處理事務之授權，一旦該他人死亡，因其權利主體已不存在，原授權關係即當然歸於消滅，自不得再以該他人名義製作文書，縱然獲授權之人為享有遺產繼承權之人，仍無不同；否則，足使社會一般人，誤認死者猶然生存在世，而有損害於公共信用、遺產繼承及稅捐課徵正確性等之虞，應屬無權製作之偽造行為。是若父母在世之時，授權或委任子女代辦帳戶提、存款事宜，死亡之後，子女即不得再以父母名義製作提款文書領取款項（只能在全體繼承權人同意下，以全體繼承人名義為之），至於所提領之款項是否使用於支付被繼承人醫藥費、喪葬費之用，要屬行為人有無不法所有意圖之問題，與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該當與否不生影響（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53號刑事判決參照）。
　　　⒊次按刑法第16條規定：「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係以法律既經法定程序制定、公布，人民即有知法守法義務，惟如行為人之不知法律，有正當理由，而屬無法避免者，得以免除其刑責。而所謂「不知法律」，應僅限於行為人積極誤信自己行為為法律所許，而不包含消極不知自己行為為法律所不許之情形；若行為人依其知識、經驗不可能意識到其行為之違法性，亦即連認識其行為違法性之可能性都不具備，始得免除其刑事責任。
　　　⒋被告固辯稱自己提領之存款均用於支付王秀英喪葬費用，故主觀上並無偽造私文書之犯意等語，然查被告自承108年3月4日持本案提款單印用王秀英之印鑑提領本案帳戶內之存款前，有向大哥何建中口頭告知，其餘繼承人則未接聽電話（見本院卷第209頁）。是以被告既知在提款前知應先口頭告知大哥，又去電其他繼承人，足見其對於在王秀英死後，未支會其他繼承人之前提下，持王秀英之印鑑提領存款之適法性已非全無顧慮。查而中華郵政公司於其官方網站之「儲匯常見問題」項下設有「請問存薄儲金繼承手續如何辦理?」及「請問存薄儲金繼承要準備哪些文件」之說明，明確記載儲戶亡故後，須由「全體繼承人」備妥相關文件後至該公司各郵局辦理（見本院卷第216、218頁），上開資料一般人僅需簡單上網搜尋即可輕易得知。被告行為時年齡59歲，曾接受大學畢業之高等教育，對此應無不知之理，故顯然並非「不具意識行為違法之可能性」，故其辯稱不知道自己行為是犯罪行為等語，並不可採。
　　　⒌揆諸前開說明，王秀英於108年3月2日過世後，王秀英生前授權被告代管本案帳戶之法律關係已當然歸於消滅，同時本案帳戶內之所有存款依民法第1147條均於王秀英死亡之同時成為其遺產，並由其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是被告於王秀英亡故後，已無再以其母名義擅自提領本案帳戶內存款之權限，且該等事實亦為被告所明知，足見被告所為前開提領本案帳戶內存款之行為，自難謂無犯罪之故意。
　　　⒍另刑法上之偽造文書罪，以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必要，所謂足生損害，係指他人有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因此遭受損害或有損害之虞而言，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為必要（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477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被告於其母王秀英故後，並無再以其母名義擅自提領本案帳戶內存款之權限，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被告竟於王秀英死後仍其名義填製本案提款單，並持以辦理相關提領本案帳戶存款事宜，該等行為自足使社會一般人誤認死者猶然生存在世並為相關財產處分行為，而對遺產繼承人及郵中華郵政公司管理本案帳戶之正確性，此由上述中華郵政公司特於官方網站特將將戶死亡後之處理方式列入「常見問答」一事自明，故被告所為顯已產生抽象之危害，是其辯稱提領本案帳戶內款不生損害於任何人等語，顯屬無據。
　　㈣被告其餘辯解均不可採，本院以下逐一論駁：
　　　⒈被告辯稱：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以100萬元計算，應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免徵遺產稅，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第10款定有明文，王秀英過世時本案帳戶內之存款不足100萬元，故王秀英實質上並未留有遺產等語。惟查，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民法第114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故王秀英身故時，其名下所有財產不論數額多寡均由其繼承人繼受取得。而上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之規定，僅在規範核算「遺產稅」時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免徵遺產稅之標準，與被繼承人遺產總額之認定無關。且必係先有遺產，始生能否扣除免徵遺產稅之議題，二者層次不同，不能混為一談，更非指在該條各款範圍內之數額均非屬被繼承人之遺產，被告此節所辯應屬對法律條文之誤解而不足採。
　　　⒉被告另辯稱：王秀英生前出售本案房地後，即將所得價金贈與被告，故王秀英過世時本案帳戶內所餘存款，實質均屬被告，故被告提領本案帳戶內之存款，對郵局及其他繼承人均不生損害等語。惟查，被告於本案108年重訴字第247號民事返還借款事件中曾證稱自己自97年後即代王秀英保管本案帳戶（見調偵卷第31頁），又本案帳戶至少自106年12月起即每月固定有敬老金，及不定時另有春節、端節、秋節、重陽等禮金匯入，此有本案帳戶存摺影本在卷可證（見他字卷第96頁反面至97頁），被告自97年起保管本案帳戶，對此應無不知之理。而王秀英出售本案房地所得價金為853萬7,477元，已全數於107年8月8日存入本案帳戶，被告則於107年8月8日至108年2月21日間共自本案帳戶提領851萬元，此經被告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210頁）。故縱令王秀英生前確有將本案房地出售價款贈與被告，截至王秀英過世當日，被告留存於本案帳戶內尚未提領之上開房屋價款亦僅餘2萬7,477元（計算式：853萬7,477元-851萬元=2萬7,477元），故被告於108年3月4日提領之7萬元中，自包含有原屬王秀英之財產（即上開敬老金及禮金）無疑，其辯稱自己為本案帳戶內存款之實質所有權人，與事實不符而不可採。
　　　⒊被告又辯稱：所提領之費用均係用於王秀英之喪葬等相關支出，被告個人甚且另外支付至少42萬元等語，然此核屬被告有無不法所有意圖之問題，而與偽造文書行為之成立與否無涉，亦難據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⒋至辯護人雖提出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14號民事判決為被告辯護（見本院卷第124至125頁），然該民事事件中係被繼承人劉得鉦書立遺囑向繼承人表示其金錢已捐獻他人，要求繼承人許雪珠等人不必探尋，經民事法院認定被繼承人自始即有不讓繼承人取得該部分財產之意思。與本案王秀英生前未就其動產自始未就其遺產中動產部分留有任何指示（見本院卷第209頁）之情節迥然不同。況民事事件與刑事案件所適用之法理及考量因素亦未盡相同，自無從比附援引，併此敘明。
　　　⒌辯護人再提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9年度簡上字第185號判決為被告辯護（見本院卷第37、212術），然該案之事實係被繼承人林清港於生前立下遺囑剝奪其子林蔚松之繼承權，林清港死後，其他全體繼承人本於對該遺囑之確信，共同前往金融提領林清港之遺產，即提領之人確為林清港遺產之真正所有權，此與本案王秀英不曾就其所遺動產留有任何遺囑、被告未會同其他繼承人而獨自前往提領本案帳戶內之存款情形不同，亦無法援引作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⒍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前開所辯，要屬事後卸責之詞，均不足採，其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科刑部分
　　㈠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稱：我不是知法犯法，我高薪辭職用心照顧父母，問心無愧，如果被判有罪，以後要如何教育小孩等語。然本院判決被告有罪之理由，與被告在父母生前之照顧行為無關，亦與被告在母親亡故後如何治辦葬事無涉，更絕非責難被告照顧父母有何不該之處。本案所處罰者，係被告於王秀英過世後，不應在未與其他繼承人連繫、確認之前，即一時貪圖便利，以王秀英印鑑提領本案帳戶存款之行為，先予敘明。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被告於本案提款單上盜蓋王秀英印章之偽造印文行為，係其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不另論罪，而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則為其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吸收，亦不另論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王秀英死亡後，其遺產屬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竟罔顧繼承人之權益，仍持王秀英之印鑑提領本案帳戶內之存款，損及王秀英其他繼承人之利益及中華郵政公司對帳戶管理之正確性，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其提領本案帳戶內存款之動機僅係一時便宜行事，提款目的係為支付王秀英葬費用，且被告實際支付之喪葬費用遠超所領之7萬元數倍有餘，此有被告提出之王秀英逝世費用支出表及相關單據（見本院卷第155至177頁）在卷可佐，是其提款所得遠低於其支出之葬費用，整體而言惡性甚低，兼衡其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現已退休領取勞保月退奉而無人須其撫養，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又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且其提領之款項使用於辦理王秀英後事，惡性非大。再考量被告現已62歲，信經此偵審程序，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就被告所犯罪刑宣告緩刑2年。另斟酌被告之犯罪情節，為使被告能經本案習取教訓，往後行事應詳予確認相關令，勿貪一時便宜，認有課予一定負擔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判決確定後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1萬元，此收啟新及惕儆之雙效。
四、沒收部分
　　㈠按盜用真印章所蓋之印文，並非偽造印章之印文，即不在刑法第219條所定必須沒收之列（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13號判例意旨參照）。查，本件提款單上王秀英之印文，係被告持王秀英真正印章所蓋用，依上開見解無庸宣告沒收。又該提款單雖為被告犯罪所用之物，惟經被告持之向中華郵政公司行使後，已非屬被告之所有物，亦無庸宣告沒收，併予指明。
　　㈡至被告以行使偽造私文書方式領得原屬王秀英遺產之現金7萬元，核係被告因本案犯罪所得財物。然被告自承該等所得均用於支付王秀英喪葬費用，且其提出之喪葬費用支出單據金額亦遠超過7萬元，堪信被告所述為事，故應認被告並未自本案犯行中獲得任何利益，倘再就上開所得宣告沒被，實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五、不另為無罪部分：
　　㈠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首揭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另有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犯意，使中華郵政公司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而交付本案帳戶內之財物，因認被告所為除構成經本院論罪科刑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外，亦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又被告另於108年5月10日，於桃園市蘆竹區大竹郵局，在郵政儲金存款繼承（代管）申請書（下稱本案申請書）上記載：「已取得其他繼承人同意，授權由本人代表申請及領取繼承款項」後，持之向不知情之郵局承辦人員行使，致不知情之郵局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何吉玉已取得王秀英全體繼承人之授權，而核准同意自本案帳戶提領新臺幣8,116元後交付何吉玉，足生損害於王秀英全體繼承人及郵局人員對於帳戶管理、儲金提領之正確性，因認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及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㈡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經查，被告提領前述款項，係用以支付王秀英珠喪葬費用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此費用原即應由王秀英之全體繼承人共同負擔，是被告所為應屬符合王秀英全體繼承人利益之行為，足認被告領取上揭款項，主觀上非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犯意或個人私欲，聲請意旨認被告所為構成詐欺取財犯行，顯屬無據。
　　㈢次按偽造文書有「有形偽造」與「無形偽造」之分，有形偽造，係指無製作權人，冒用他人名義，製作內容不實之文書；無形偽造，係指有製作權人，以自己名義製作內周虛偽之文書，其情可分為兩種，一為直接無形偽造，即有製作權人故意自為記載虛偽內容之文書；一為間接無形偽造，即向有製作權人為虛偽之報告或陳述，使之據以製作內容不實之文書。刑法偽造文書罪章內所云之偽造，大都屬有形偽造，如第210條、第211條，即偽造必須冒用或捏造他人名義而製作文書。至於行為人以自己名義製作文書，或自己本有製作之權，則縱有不實之記載，或其所作之內容虛偽，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例如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要難論以偽造文書罪（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65號、103年度台上字第253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本案申請書中記載「已取得其他繼承人同意，授權由本人代表申請及領取繼承款項」等內容，雖與事實不符，然其係以自己名義出具該申請書，並未冒用其他繼承人之名義，依前開說明應屬直接無形偽造，而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僅以處罰有形偽造為限，本案申請書既非屬有形偽造，自難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責相繩。又其本次提領所得僅有8,116元，加計被告前於同年3月4日提領之7萬元，仍遠低於被告實際用於支付王秀英喪葬費用之開支，故亦難認其主觀上有何不法所有意圖可由（理由同前所述），是聲請意旨認被告此節行為構成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等犯行，亦屬無據。
　　㈣本件並無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於108年3月4日、同年5月10日提領本案帳戶內存款之行為有何基於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又被告以自己名義出具本案申請書之行為亦與偽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不符，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確有聲請意旨所指詐欺取財及偽造文書犯行，應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此部分原應為無罪之諭知，惟被告此部分行為，與本院前開認定有罪之行為，均系出於單一「領取王秀英存款」之決定，在相近之時間、地點所為，行為手法相似、侵害法益相同，為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上開經本院認定有罪部分，應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向本庭提出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王碩志、孫瑋彤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12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奕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黃甄智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1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調偵字第466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09年度調偵字第466號
　　被　　　告　何吉玉　女　61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桃園市○○區○○○街0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蔡榮德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何吉玉、何建民、何建華、何蘭玉、何建中為王秀英之子、女，王秀英於民國108年3月2日過世，上開5人為王秀英之繼承人。詎何吉玉利用保管王秀英所有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印鑑之機會，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08年3月4日，在桃園市蘆竹區大竹郵局，冒用王秀英名義製作提款單後，在其上蓋用王秀英印鑑，再持向不知情之郵局承辦人員行使，致不知情之郵局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係王秀英授權何吉玉而核准，同意自王秀英所有之郵局帳戶提領新臺幣（下同）7萬元後交付予何吉玉，足生損害於王秀英之全體繼承人及郵局人員對帳戶管理、儲金提領之正確性。何吉玉再於108年5月10日，在桃園市蘆竹區大竹郵局，在郵政儲金存款繼承（代管）申請書上記載：已取得其他繼承人同意，授權由本人代表申請及領取記承款項後，再持之向不知情之郵局承辦人員行使，致不知情之郵局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係王秀英之全體繼承人授權何吉玉而核准，同意自王秀英所有之郵局帳戶提領8,116元後交付予何吉玉，足生損害於王秀英之全體繼承人及郵局人員對帳戶管理、儲金提領之正確性。
二、案經何建民訴由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訊據被告何吉玉對於上揭事實供承不諱，核與告訴人何建民之指訴情節相符，且有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郵政儲金存款繼承（代管）申請書各1份在卷可查，被告犯嫌洵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及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罪嫌。其偽造印文乃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又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又被告所犯行使偽造私文書與詐欺取財等罪嫌間，屬一行為犯數罪，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處斷。被告上開2次行為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分論併罰。又被告偽造之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既已交由各該金融機構收受，自已非屬被告所有之物，且該提款單之王秀英印文，係屬真正之印文，非屬經偽造之印文，請不另為沒收，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4　　日
　　　　　　　　　　　　　 檢　察　官　王 碩 志
                           檢  察  官  孫 瑋 彤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18 　 日
                           書  記  官　陳 心 豪
附記事項：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0年度桃簡字第328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何吉玉



選任辯護人  王振志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09年
度調偵字第46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何吉玉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6個月內向
公庫支付新臺幣1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何吉玉、何建民、何建華、何蘭玉、何建中均為王秀英之子
    女，王秀英於民國108年3月2日去世，上開5人均為王秀英之
    合法繼承人。詎何吉玉利用其保管王秀英所有之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
    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存摺、印鑑之機會，基於行使偽造
    私文書之犯意，於108年3月4日，在桃園市蘆竹區大竹郵局
    ，冒用王秀英名義製作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下稱本案提款
    單）後，在其上蓋用王秀英之印鑑，持以向不知情之郵局承
    辦人員行使，致不知情之郵局承辦人員誤信何吉玉係獲王秀
    英授權，進而核准並交付本案帳戶內之存款金額新臺幣（下
    同）7萬元與何吉玉，足生損害於王秀英全體繼承人及中華
    郵政公司對於帳戶管理、儲金提領之正確性。
二、論罪部分：
　　㈠本件用以證明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均由用檢察官聲請簡
      易判決處刑書（如附件）所載。
　　㈡被告原於檢察官訊問時坦承涉犯偽造文書犯行（見調偵卷
      第142頁），後於本院審理時具狀改稱雖不否認有於108年
      3月4日，持前往大竹郵局以王秀英之名意提領本案帳戶內
      存款7萬元之客觀事實，惟否認有何偽造文書及詐欺犯行
      ，辯稱：⒈被告提領本案帳戶內之存款，均係支用於王秀
      英喪葬費用，故主觀上並無偽造文書之犯意、⒉王秀英過
      世時，本案帳戶所遺存款實為王秀英生前出售桃園市○○區
      ○○街00號房地（下稱房地）所得價金，並已於其生前贈與
      被告，故被告應為該等存款之實質所有權人，提領本案帳
      戶內之存款不生實質損害於任何人、⒊王秀英過世時本案
      帳戶內存款餘額不足100萬元，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
      第10款之規定應認王秀英並無遺產等語。
　　㈢惟查：
　　　⒈被告明知王秀英已於108年3月2日死亡，何吉玉、何建民
        、何建華、何蘭玉、何建中等5人均為王秀英之合法繼
        承人，及自己未獲王秀英全體繼承人之授權，仍於上開
        時地以擅用王秀英名義及蓋用王秀英印鑑之方式，自大
        竹郵局領得如上所述之金額等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中
        及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見他字卷第63至64頁、調偵字
        卷49至50頁、本院卷第208至211頁），核與告訴人何建
        民之指訴（見他字卷第37頁反面）、證人何建華於偵查
        中之證述（見調偵卷第118頁）大致相符，並有本案帳
        戶交易明細（見偵他字卷第14頁正、反面）、本案提款
        單（見調偵字卷第63頁）影本各1份在卷可考，此部分
        事實首堪認定。
　　　⒉按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民法第6條定有
        明文，是自然人一旦死亡，即不得為權利義務之主體，
        事實上亦無從為任何意思表示或從事任何行為。刑法上
        處罰行使偽造私文書之主旨，重在保護文書之公共信用
        ，故所偽造之文書既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其犯罪
        即應成立，縱製作名義人業已死亡，亦無妨於本罪之成
        立。行為人在他人之生前，獲得口頭或簽立文書以代為
        處理事務之授權，一旦該他人死亡，因其權利主體已不
        存在，原授權關係即當然歸於消滅，自不得再以該他人
        名義製作文書，縱然獲授權之人為享有遺產繼承權之人
        ，仍無不同；否則，足使社會一般人，誤認死者猶然生
        存在世，而有損害於公共信用、遺產繼承及稅捐課徵正
        確性等之虞，應屬無權製作之偽造行為。是若父母在世
        之時，授權或委任子女代辦帳戶提、存款事宜，死亡之
        後，子女即不得再以父母名義製作提款文書領取款項（
        只能在全體繼承權人同意下，以全體繼承人名義為之）
        ，至於所提領之款項是否使用於支付被繼承人醫藥費、
        喪葬費之用，要屬行為人有無不法所有意圖之問題，與
        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該當與否不生影響（最高法院107年
        度台上字第1753號刑事判決參照）。
　　　⒊次按刑法第16條規定：「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
        ，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
        輕其刑」。係以法律既經法定程序制定、公布，人民即
        有知法守法義務，惟如行為人之不知法律，有正當理由
        ，而屬無法避免者，得以免除其刑責。而所謂「不知法
        律」，應僅限於行為人積極誤信自己行為為法律所許，
        而不包含消極不知自己行為為法律所不許之情形；若行
        為人依其知識、經驗不可能意識到其行為之違法性，亦
        即連認識其行為違法性之可能性都不具備，始得免除其
        刑事責任。
　　　⒋被告固辯稱自己提領之存款均用於支付王秀英喪葬費用
        ，故主觀上並無偽造私文書之犯意等語，然查被告自承
        108年3月4日持本案提款單印用王秀英之印鑑提領本案
        帳戶內之存款前，有向大哥何建中口頭告知，其餘繼承
        人則未接聽電話（見本院卷第209頁）。是以被告既知
        在提款前知應先口頭告知大哥，又去電其他繼承人，足
        見其對於在王秀英死後，未支會其他繼承人之前提下，
        持王秀英之印鑑提領存款之適法性已非全無顧慮。查而
        中華郵政公司於其官方網站之「儲匯常見問題」項下設
        有「請問存薄儲金繼承手續如何辦理?」及「請問存薄
        儲金繼承要準備哪些文件」之說明，明確記載儲戶亡故
        後，須由「全體繼承人」備妥相關文件後至該公司各郵
        局辦理（見本院卷第216、218頁），上開資料一般人僅
        需簡單上網搜尋即可輕易得知。被告行為時年齡59歲，
        曾接受大學畢業之高等教育，對此應無不知之理，故顯
        然並非「不具意識行為違法之可能性」，故其辯稱不知
        道自己行為是犯罪行為等語，並不可採。
　　　⒌揆諸前開說明，王秀英於108年3月2日過世後，王秀英生
        前授權被告代管本案帳戶之法律關係已當然歸於消滅，
        同時本案帳戶內之所有存款依民法第1147條均於王秀英
        死亡之同時成為其遺產，並由其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
        是被告於王秀英亡故後，已無再以其母名義擅自提領本
        案帳戶內存款之權限，且該等事實亦為被告所明知，足
        見被告所為前開提領本案帳戶內存款之行為，自難謂無
        犯罪之故意。
　　　⒍另刑法上之偽造文書罪，以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必
        要，所謂足生損害，係指他人有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
        因此遭受損害或有損害之虞而言，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為
        必要（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477號判決要旨可資
        參照），被告於其母王秀英故後，並無再以其母名義擅
        自提領本案帳戶內存款之權限，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被
        告竟於王秀英死後仍其名義填製本案提款單，並持以辦
        理相關提領本案帳戶存款事宜，該等行為自足使社會一
        般人誤認死者猶然生存在世並為相關財產處分行為，而
        對遺產繼承人及郵中華郵政公司管理本案帳戶之正確性
        ，此由上述中華郵政公司特於官方網站特將將戶死亡後
        之處理方式列入「常見問答」一事自明，故被告所為顯
        已產生抽象之危害，是其辯稱提領本案帳戶內款不生損
        害於任何人等語，顯屬無據。
　　㈣被告其餘辯解均不可採，本院以下逐一論駁：
　　　⒈被告辯稱：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以100萬元計算，應自
        遺產總額中扣除，免徵遺產稅，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
        第10款定有明文，王秀英過世時本案帳戶內之存款不足
        100萬元，故王秀英實質上並未留有遺產等語。惟查，
        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
        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民法第1148條第1項前段
        定有明文。故王秀英身故時，其名下所有財產不論數額
        多寡均由其繼承人繼受取得。而上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條之規定，僅在規範核算「遺產稅」時得自遺產總額
        中扣除免徵遺產稅之標準，與被繼承人遺產總額之認定
        無關。且必係先有遺產，始生能否扣除免徵遺產稅之議
        題，二者層次不同，不能混為一談，更非指在該條各款
        範圍內之數額均非屬被繼承人之遺產，被告此節所辯應
        屬對法律條文之誤解而不足採。
　　　⒉被告另辯稱：王秀英生前出售本案房地後，即將所得價
        金贈與被告，故王秀英過世時本案帳戶內所餘存款，實
        質均屬被告，故被告提領本案帳戶內之存款，對郵局及
        其他繼承人均不生損害等語。惟查，被告於本案108年
        重訴字第247號民事返還借款事件中曾證稱自己自97年
        後即代王秀英保管本案帳戶（見調偵卷第31頁），又本
        案帳戶至少自106年12月起即每月固定有敬老金，及不
        定時另有春節、端節、秋節、重陽等禮金匯入，此有本
        案帳戶存摺影本在卷可證（見他字卷第96頁反面至97頁
        ），被告自97年起保管本案帳戶，對此應無不知之理。
        而王秀英出售本案房地所得價金為853萬7,477元，已全
        數於107年8月8日存入本案帳戶，被告則於107年8月8日
        至108年2月21日間共自本案帳戶提領851萬元，此經被
        告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210頁）。故縱令王秀英生前
        確有將本案房地出售價款贈與被告，截至王秀英過世當
        日，被告留存於本案帳戶內尚未提領之上開房屋價款亦
        僅餘2萬7,477元（計算式：853萬7,477元-851萬元=2萬
        7,477元），故被告於108年3月4日提領之7萬元中，自
        包含有原屬王秀英之財產（即上開敬老金及禮金）無疑
        ，其辯稱自己為本案帳戶內存款之實質所有權人，與事
        實不符而不可採。
　　　⒊被告又辯稱：所提領之費用均係用於王秀英之喪葬等相
        關支出，被告個人甚且另外支付至少42萬元等語，然此
        核屬被告有無不法所有意圖之問題，而與偽造文書行為
        之成立與否無涉，亦難據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⒋至辯護人雖提出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14號民事
        判決為被告辯護（見本院卷第124至125頁），然該民事
        事件中係被繼承人劉得鉦書立遺囑向繼承人表示其金錢
        已捐獻他人，要求繼承人許雪珠等人不必探尋，經民事
        法院認定被繼承人自始即有不讓繼承人取得該部分財產
        之意思。與本案王秀英生前未就其動產自始未就其遺產
        中動產部分留有任何指示（見本院卷第209頁）之情節
        迥然不同。況民事事件與刑事案件所適用之法理及考量
        因素亦未盡相同，自無從比附援引，併此敘明。
　　　⒌辯護人再提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9年度簡上字第185號
        判決為被告辯護（見本院卷第37、212術），然該案之
        事實係被繼承人林清港於生前立下遺囑剝奪其子林蔚松
        之繼承權，林清港死後，其他全體繼承人本於對該遺囑
        之確信，共同前往金融提領林清港之遺產，即提領之人
        確為林清港遺產之真正所有權，此與本案王秀英不曾就
        其所遺動產留有任何遺囑、被告未會同其他繼承人而獨
        自前往提領本案帳戶內之存款情形不同，亦無法援引作
        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⒍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前開所辯，要屬事後卸
        責之詞，均不足採，其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科刑部分
　　㈠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稱：我不是知法犯法，我高薪辭職用心
      照顧父母，問心無愧，如果被判有罪，以後要如何教育小
      孩等語。然本院判決被告有罪之理由，與被告在父母生前
      之照顧行為無關，亦與被告在母親亡故後如何治辦葬事無
      涉，更絕非責難被告照顧父母有何不該之處。本案所處罰
      者，係被告於王秀英過世後，不應在未與其他繼承人連繫
      、確認之前，即一時貪圖便利，以王秀英印鑑提領本案帳
      戶存款之行為，先予敘明。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
      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被告於本案提款單上
      盜蓋王秀英印章之偽造印文行為，係其偽造私文書之階段
      行為不另論罪，而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則為其行使偽
      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吸收，亦不另論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王秀英死亡後，
      其遺產屬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竟罔顧繼承人之權益，仍
      持王秀英之印鑑提領本案帳戶內之存款，損及王秀英其他
      繼承人之利益及中華郵政公司對帳戶管理之正確性，所為
      實有不該；惟念其提領本案帳戶內存款之動機僅係一時便
      宜行事，提款目的係為支付王秀英葬費用，且被告實際支
      付之喪葬費用遠超所領之7萬元數倍有餘，此有被告提出
      之王秀英逝世費用支出表及相關單據（見本院卷第155至1
      77頁）在卷可佐，是其提款所得遠低於其支出之葬費用，
      整體而言惡性甚低，兼衡其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現已退
      休領取勞保月退奉而無人須其撫養，及其犯罪之動機、目
      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
　　㈢又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其因一時失慮，
      致罹刑典，且其提領之款項使用於辦理王秀英後事，惡性
      非大。再考量被告現已62歲，信經此偵審程序，當知所警
      惕而無再犯之虞，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
      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就被告所犯罪刑宣告緩刑
      2年。另斟酌被告之犯罪情節，為使被告能經本案習取教
      訓，往後行事應詳予確認相關令，勿貪一時便宜，認有課
      予一定負擔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
      命被告應於判決確定後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1萬元，此收
      啟新及惕儆之雙效。
四、沒收部分
　　㈠按盜用真印章所蓋之印文，並非偽造印章之印文，即不在
      刑法第219條所定必須沒收之列（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
      13號判例意旨參照）。查，本件提款單上王秀英之印文，
      係被告持王秀英真正印章所蓋用，依上開見解無庸宣告沒
      收。又該提款單雖為被告犯罪所用之物，惟經被告持之向
      中華郵政公司行使後，已非屬被告之所有物，亦無庸宣告
      沒收，併予指明。
　　㈡至被告以行使偽造私文書方式領得原屬王秀英遺產之現金7
      萬元，核係被告因本案犯罪所得財物。然被告自承該等所
      得均用於支付王秀英喪葬費用，且其提出之喪葬費用支出
      單據金額亦遠超過7萬元，堪信被告所述為事，故應認被
      告並未自本案犯行中獲得任何利益，倘再就上開所得宣告
      沒被，實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
      不予宣告沒收。
五、不另為無罪部分：
　　㈠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首揭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另有基於
      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犯意，使中華郵政公司承
      辦人員陷於錯誤而交付本案帳戶內之財物，因認被告所為
      除構成經本院論罪科刑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外，亦涉犯刑
      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又被告另於108年5月10
      日，於桃園市蘆竹區大竹郵局，在郵政儲金存款繼承（代
      管）申請書（下稱本案申請書）上記載：「已取得其他繼
      承人同意，授權由本人代表申請及領取繼承款項」後，持
      之向不知情之郵局承辦人員行使，致不知情之郵局承辦人
      員陷於錯誤，誤認何吉玉已取得王秀英全體繼承人之授權
      ，而核准同意自本案帳戶提領新臺幣8,116元後交付何吉
      玉，足生損害於王秀英全體繼承人及郵局人員對於帳戶管
      理、儲金提領之正確性，因認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
      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及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嫌等語。
　　㈡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
      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
      件。經查，被告提領前述款項，係用以支付王秀英珠喪葬
      費用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此費用原即應由王秀英之
      全體繼承人共同負擔，是被告所為應屬符合王秀英全體繼
      承人利益之行為，足認被告領取上揭款項，主觀上非基於
      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犯意或個人私欲，聲請意旨認
      被告所為構成詐欺取財犯行，顯屬無據。
　　㈢次按偽造文書有「有形偽造」與「無形偽造」之分，有形
      偽造，係指無製作權人，冒用他人名義，製作內容不實之
      文書；無形偽造，係指有製作權人，以自己名義製作內周
      虛偽之文書，其情可分為兩種，一為直接無形偽造，即有
      製作權人故意自為記載虛偽內容之文書；一為間接無形偽
      造，即向有製作權人為虛偽之報告或陳述，使之據以製作
      內容不實之文書。刑法偽造文書罪章內所云之偽造，大都
      屬有形偽造，如第210條、第211條，即偽造必須冒用或捏
      造他人名義而製作文書。至於行為人以自己名義製作文書
      ，或自己本有製作之權，則縱有不實之記載，或其所作之
      內容虛偽，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例如刑法第213條至
      第215條，要難論以偽造文書罪（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
      第65號、103年度台上字第253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查被告於本案申請書中記載「已取得其他繼承人同意，授
      權由本人代表申請及領取繼承款項」等內容，雖與事實不
      符，然其係以自己名義出具該申請書，並未冒用其他繼承
      人之名義，依前開說明應屬直接無形偽造，而刑法第216
      條、第210條之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僅以處
      罰有形偽造為限，本案申請書既非屬有形偽造，自難以行
      使偽造私文書罪責相繩。又其本次提領所得僅有8,116元
      ，加計被告前於同年3月4日提領之7萬元，仍遠低於被告
      實際用於支付王秀英喪葬費用之開支，故亦難認其主觀上
      有何不法所有意圖可由（理由同前所述），是聲請意旨認
      被告此節行為構成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
      財等犯行，亦屬無據。
　　㈣本件並無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於108年3月4日、同年5月10日
      提領本案帳戶內存款之行為有何基於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
      所有之意圖；又被告以自己名義出具本案申請書之行為亦
      與偽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不符，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
      以證明被告確有聲請意旨所指詐欺取財及偽造文書犯行，
      應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此部分原應為無罪之諭知，惟被
      告此部分行為，與本院前開認定有罪之行為，均系出於單
      一「領取王秀英存款」之決定，在相近之時間、地點所為
      ，行為手法相似、侵害法益相同，為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
      一罪關係，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上開經本院認定有罪部
      分，應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
      諭知。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
    述理由，向本庭提出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王碩志、孫瑋彤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12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奕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黃甄智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1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調偵字第466號聲請簡易判決
處刑書。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09年度調偵字第466號
　　被　　　告　何吉玉　女　61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桃園市○○區○○○街0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蔡榮德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
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何吉玉、何建民、何建華、何蘭玉、何建中為王秀英之子、
    女，王秀英於民國108年3月2日過世，上開5人為王秀英之繼
    承人。詎何吉玉利用保管王秀英所有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印鑑之機
    會，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08年3月4
    日，在桃園市蘆竹區大竹郵局，冒用王秀英名義製作提款單
    後，在其上蓋用王秀英印鑑，再持向不知情之郵局承辦人員
    行使，致不知情之郵局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係王秀英授
    權何吉玉而核准，同意自王秀英所有之郵局帳戶提領新臺幣
    （下同）7萬元後交付予何吉玉，足生損害於王秀英之全體
    繼承人及郵局人員對帳戶管理、儲金提領之正確性。何吉玉
    再於108年5月10日，在桃園市蘆竹區大竹郵局，在郵政儲金
    存款繼承（代管）申請書上記載：已取得其他繼承人同意，
    授權由本人代表申請及領取記承款項後，再持之向不知情之
    郵局承辦人員行使，致不知情之郵局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
    認係王秀英之全體繼承人授權何吉玉而核准，同意自王秀英
    所有之郵局帳戶提領8,116元後交付予何吉玉，足生損害於
    王秀英之全體繼承人及郵局人員對帳戶管理、儲金提領之正
    確性。
二、案經何建民訴由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訊據被告何吉玉對於上揭事實供承不諱，核與告訴人何建民
    之指訴情節相符，且有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郵政儲金存款
    繼承（代管）申請書各1份在卷可查，被告犯嫌洵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
    及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罪嫌。其偽造印文乃係偽造私
    文書之階段行為，又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偽造私
    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又被告所犯行使偽造
    私文書與詐欺取財等罪嫌間，屬一行為犯數罪，為想像競合
    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嫌處斷。被告上開2次行為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分
    論併罰。又被告偽造之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既已交由各該
    金融機構收受，自已非屬被告所有之物，且該提款單之王秀
    英印文，係屬真正之印文，非屬經偽造之印文，請不另為沒
    收，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4　　日
　　　　　　　　　　　　　 檢　察　官　王 碩 志
                           檢  察  官  孫 瑋 彤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18 　 日
                           書  記  官　陳 心 豪
附記事項：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0年度桃簡字第328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何吉玉



選任辯護人  王振志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09年度調偵字第46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何吉玉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1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何吉玉、何建民、何建華、何蘭玉、何建中均為王秀英之子女，王秀英於民國108年3月2日去世，上開5人均為王秀英之合法繼承人。詎何吉玉利用其保管王秀英所有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存摺、印鑑之機會，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108年3月4日，在桃園市蘆竹區大竹郵局，冒用王秀英名義製作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下稱本案提款單）後，在其上蓋用王秀英之印鑑，持以向不知情之郵局承辦人員行使，致不知情之郵局承辦人員誤信何吉玉係獲王秀英授權，進而核准並交付本案帳戶內之存款金額新臺幣（下同）7萬元與何吉玉，足生損害於王秀英全體繼承人及中華郵政公司對於帳戶管理、儲金提領之正確性。
二、論罪部分：
　　㈠本件用以證明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均由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如附件）所載。
　　㈡被告原於檢察官訊問時坦承涉犯偽造文書犯行（見調偵卷第142頁），後於本院審理時具狀改稱雖不否認有於108年3月4日，持前往大竹郵局以王秀英之名意提領本案帳戶內存款7萬元之客觀事實，惟否認有何偽造文書及詐欺犯行，辯稱：⒈被告提領本案帳戶內之存款，均係支用於王秀英喪葬費用，故主觀上並無偽造文書之犯意、⒉王秀英過世時，本案帳戶所遺存款實為王秀英生前出售桃園市○○區○○街00號房地（下稱房地）所得價金，並已於其生前贈與被告，故被告應為該等存款之實質所有權人，提領本案帳戶內之存款不生實質損害於任何人、⒊王秀英過世時本案帳戶內存款餘額不足100萬元，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第10款之規定應認王秀英並無遺產等語。
　　㈢惟查：
　　　⒈被告明知王秀英已於108年3月2日死亡，何吉玉、何建民、何建華、何蘭玉、何建中等5人均為王秀英之合法繼承人，及自己未獲王秀英全體繼承人之授權，仍於上開時地以擅用王秀英名義及蓋用王秀英印鑑之方式，自大竹郵局領得如上所述之金額等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見他字卷第63至64頁、調偵字卷49至50頁、本院卷第208至211頁），核與告訴人何建民之指訴（見他字卷第37頁反面）、證人何建華於偵查中之證述（見調偵卷第118頁）大致相符，並有本案帳戶交易明細（見偵他字卷第14頁正、反面）、本案提款單（見調偵字卷第63頁）影本各1份在卷可考，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按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民法第6條定有明文，是自然人一旦死亡，即不得為權利義務之主體，事實上亦無從為任何意思表示或從事任何行為。刑法上處罰行使偽造私文書之主旨，重在保護文書之公共信用，故所偽造之文書既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其犯罪即應成立，縱製作名義人業已死亡，亦無妨於本罪之成立。行為人在他人之生前，獲得口頭或簽立文書以代為處理事務之授權，一旦該他人死亡，因其權利主體已不存在，原授權關係即當然歸於消滅，自不得再以該他人名義製作文書，縱然獲授權之人為享有遺產繼承權之人，仍無不同；否則，足使社會一般人，誤認死者猶然生存在世，而有損害於公共信用、遺產繼承及稅捐課徵正確性等之虞，應屬無權製作之偽造行為。是若父母在世之時，授權或委任子女代辦帳戶提、存款事宜，死亡之後，子女即不得再以父母名義製作提款文書領取款項（只能在全體繼承權人同意下，以全體繼承人名義為之），至於所提領之款項是否使用於支付被繼承人醫藥費、喪葬費之用，要屬行為人有無不法所有意圖之問題，與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該當與否不生影響（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53號刑事判決參照）。
　　　⒊次按刑法第16條規定：「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係以法律既經法定程序制定、公布，人民即有知法守法義務，惟如行為人之不知法律，有正當理由，而屬無法避免者，得以免除其刑責。而所謂「不知法律」，應僅限於行為人積極誤信自己行為為法律所許，而不包含消極不知自己行為為法律所不許之情形；若行為人依其知識、經驗不可能意識到其行為之違法性，亦即連認識其行為違法性之可能性都不具備，始得免除其刑事責任。
　　　⒋被告固辯稱自己提領之存款均用於支付王秀英喪葬費用，故主觀上並無偽造私文書之犯意等語，然查被告自承108年3月4日持本案提款單印用王秀英之印鑑提領本案帳戶內之存款前，有向大哥何建中口頭告知，其餘繼承人則未接聽電話（見本院卷第209頁）。是以被告既知在提款前知應先口頭告知大哥，又去電其他繼承人，足見其對於在王秀英死後，未支會其他繼承人之前提下，持王秀英之印鑑提領存款之適法性已非全無顧慮。查而中華郵政公司於其官方網站之「儲匯常見問題」項下設有「請問存薄儲金繼承手續如何辦理?」及「請問存薄儲金繼承要準備哪些文件」之說明，明確記載儲戶亡故後，須由「全體繼承人」備妥相關文件後至該公司各郵局辦理（見本院卷第216、218頁），上開資料一般人僅需簡單上網搜尋即可輕易得知。被告行為時年齡59歲，曾接受大學畢業之高等教育，對此應無不知之理，故顯然並非「不具意識行為違法之可能性」，故其辯稱不知道自己行為是犯罪行為等語，並不可採。
　　　⒌揆諸前開說明，王秀英於108年3月2日過世後，王秀英生前授權被告代管本案帳戶之法律關係已當然歸於消滅，同時本案帳戶內之所有存款依民法第1147條均於王秀英死亡之同時成為其遺產，並由其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是被告於王秀英亡故後，已無再以其母名義擅自提領本案帳戶內存款之權限，且該等事實亦為被告所明知，足見被告所為前開提領本案帳戶內存款之行為，自難謂無犯罪之故意。
　　　⒍另刑法上之偽造文書罪，以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必要，所謂足生損害，係指他人有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因此遭受損害或有損害之虞而言，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為必要（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477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被告於其母王秀英故後，並無再以其母名義擅自提領本案帳戶內存款之權限，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被告竟於王秀英死後仍其名義填製本案提款單，並持以辦理相關提領本案帳戶存款事宜，該等行為自足使社會一般人誤認死者猶然生存在世並為相關財產處分行為，而對遺產繼承人及郵中華郵政公司管理本案帳戶之正確性，此由上述中華郵政公司特於官方網站特將將戶死亡後之處理方式列入「常見問答」一事自明，故被告所為顯已產生抽象之危害，是其辯稱提領本案帳戶內款不生損害於任何人等語，顯屬無據。
　　㈣被告其餘辯解均不可採，本院以下逐一論駁：
　　　⒈被告辯稱：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以100萬元計算，應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免徵遺產稅，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第10款定有明文，王秀英過世時本案帳戶內之存款不足100萬元，故王秀英實質上並未留有遺產等語。惟查，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民法第114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故王秀英身故時，其名下所有財產不論數額多寡均由其繼承人繼受取得。而上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之規定，僅在規範核算「遺產稅」時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免徵遺產稅之標準，與被繼承人遺產總額之認定無關。且必係先有遺產，始生能否扣除免徵遺產稅之議題，二者層次不同，不能混為一談，更非指在該條各款範圍內之數額均非屬被繼承人之遺產，被告此節所辯應屬對法律條文之誤解而不足採。
　　　⒉被告另辯稱：王秀英生前出售本案房地後，即將所得價金贈與被告，故王秀英過世時本案帳戶內所餘存款，實質均屬被告，故被告提領本案帳戶內之存款，對郵局及其他繼承人均不生損害等語。惟查，被告於本案108年重訴字第247號民事返還借款事件中曾證稱自己自97年後即代王秀英保管本案帳戶（見調偵卷第31頁），又本案帳戶至少自106年12月起即每月固定有敬老金，及不定時另有春節、端節、秋節、重陽等禮金匯入，此有本案帳戶存摺影本在卷可證（見他字卷第96頁反面至97頁），被告自97年起保管本案帳戶，對此應無不知之理。而王秀英出售本案房地所得價金為853萬7,477元，已全數於107年8月8日存入本案帳戶，被告則於107年8月8日至108年2月21日間共自本案帳戶提領851萬元，此經被告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210頁）。故縱令王秀英生前確有將本案房地出售價款贈與被告，截至王秀英過世當日，被告留存於本案帳戶內尚未提領之上開房屋價款亦僅餘2萬7,477元（計算式：853萬7,477元-851萬元=2萬7,477元），故被告於108年3月4日提領之7萬元中，自包含有原屬王秀英之財產（即上開敬老金及禮金）無疑，其辯稱自己為本案帳戶內存款之實質所有權人，與事實不符而不可採。
　　　⒊被告又辯稱：所提領之費用均係用於王秀英之喪葬等相關支出，被告個人甚且另外支付至少42萬元等語，然此核屬被告有無不法所有意圖之問題，而與偽造文書行為之成立與否無涉，亦難據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⒋至辯護人雖提出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14號民事判決為被告辯護（見本院卷第124至125頁），然該民事事件中係被繼承人劉得鉦書立遺囑向繼承人表示其金錢已捐獻他人，要求繼承人許雪珠等人不必探尋，經民事法院認定被繼承人自始即有不讓繼承人取得該部分財產之意思。與本案王秀英生前未就其動產自始未就其遺產中動產部分留有任何指示（見本院卷第209頁）之情節迥然不同。況民事事件與刑事案件所適用之法理及考量因素亦未盡相同，自無從比附援引，併此敘明。
　　　⒌辯護人再提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9年度簡上字第185號判決為被告辯護（見本院卷第37、212術），然該案之事實係被繼承人林清港於生前立下遺囑剝奪其子林蔚松之繼承權，林清港死後，其他全體繼承人本於對該遺囑之確信，共同前往金融提領林清港之遺產，即提領之人確為林清港遺產之真正所有權，此與本案王秀英不曾就其所遺動產留有任何遺囑、被告未會同其他繼承人而獨自前往提領本案帳戶內之存款情形不同，亦無法援引作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⒍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前開所辯，要屬事後卸責之詞，均不足採，其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科刑部分
　　㈠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稱：我不是知法犯法，我高薪辭職用心照顧父母，問心無愧，如果被判有罪，以後要如何教育小孩等語。然本院判決被告有罪之理由，與被告在父母生前之照顧行為無關，亦與被告在母親亡故後如何治辦葬事無涉，更絕非責難被告照顧父母有何不該之處。本案所處罰者，係被告於王秀英過世後，不應在未與其他繼承人連繫、確認之前，即一時貪圖便利，以王秀英印鑑提領本案帳戶存款之行為，先予敘明。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被告於本案提款單上盜蓋王秀英印章之偽造印文行為，係其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不另論罪，而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則為其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吸收，亦不另論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王秀英死亡後，其遺產屬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竟罔顧繼承人之權益，仍持王秀英之印鑑提領本案帳戶內之存款，損及王秀英其他繼承人之利益及中華郵政公司對帳戶管理之正確性，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其提領本案帳戶內存款之動機僅係一時便宜行事，提款目的係為支付王秀英葬費用，且被告實際支付之喪葬費用遠超所領之7萬元數倍有餘，此有被告提出之王秀英逝世費用支出表及相關單據（見本院卷第155至177頁）在卷可佐，是其提款所得遠低於其支出之葬費用，整體而言惡性甚低，兼衡其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現已退休領取勞保月退奉而無人須其撫養，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又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且其提領之款項使用於辦理王秀英後事，惡性非大。再考量被告現已62歲，信經此偵審程序，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就被告所犯罪刑宣告緩刑2年。另斟酌被告之犯罪情節，為使被告能經本案習取教訓，往後行事應詳予確認相關令，勿貪一時便宜，認有課予一定負擔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判決確定後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1萬元，此收啟新及惕儆之雙效。
四、沒收部分
　　㈠按盜用真印章所蓋之印文，並非偽造印章之印文，即不在刑法第219條所定必須沒收之列（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13號判例意旨參照）。查，本件提款單上王秀英之印文，係被告持王秀英真正印章所蓋用，依上開見解無庸宣告沒收。又該提款單雖為被告犯罪所用之物，惟經被告持之向中華郵政公司行使後，已非屬被告之所有物，亦無庸宣告沒收，併予指明。
　　㈡至被告以行使偽造私文書方式領得原屬王秀英遺產之現金7萬元，核係被告因本案犯罪所得財物。然被告自承該等所得均用於支付王秀英喪葬費用，且其提出之喪葬費用支出單據金額亦遠超過7萬元，堪信被告所述為事，故應認被告並未自本案犯行中獲得任何利益，倘再就上開所得宣告沒被，實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五、不另為無罪部分：
　　㈠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首揭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另有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犯意，使中華郵政公司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而交付本案帳戶內之財物，因認被告所為除構成經本院論罪科刑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外，亦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又被告另於108年5月10日，於桃園市蘆竹區大竹郵局，在郵政儲金存款繼承（代管）申請書（下稱本案申請書）上記載：「已取得其他繼承人同意，授權由本人代表申請及領取繼承款項」後，持之向不知情之郵局承辦人員行使，致不知情之郵局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何吉玉已取得王秀英全體繼承人之授權，而核准同意自本案帳戶提領新臺幣8,116元後交付何吉玉，足生損害於王秀英全體繼承人及郵局人員對於帳戶管理、儲金提領之正確性，因認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及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㈡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經查，被告提領前述款項，係用以支付王秀英珠喪葬費用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此費用原即應由王秀英之全體繼承人共同負擔，是被告所為應屬符合王秀英全體繼承人利益之行為，足認被告領取上揭款項，主觀上非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犯意或個人私欲，聲請意旨認被告所為構成詐欺取財犯行，顯屬無據。
　　㈢次按偽造文書有「有形偽造」與「無形偽造」之分，有形偽造，係指無製作權人，冒用他人名義，製作內容不實之文書；無形偽造，係指有製作權人，以自己名義製作內周虛偽之文書，其情可分為兩種，一為直接無形偽造，即有製作權人故意自為記載虛偽內容之文書；一為間接無形偽造，即向有製作權人為虛偽之報告或陳述，使之據以製作內容不實之文書。刑法偽造文書罪章內所云之偽造，大都屬有形偽造，如第210條、第211條，即偽造必須冒用或捏造他人名義而製作文書。至於行為人以自己名義製作文書，或自己本有製作之權，則縱有不實之記載，或其所作之內容虛偽，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例如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要難論以偽造文書罪（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65號、103年度台上字第253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本案申請書中記載「已取得其他繼承人同意，授權由本人代表申請及領取繼承款項」等內容，雖與事實不符，然其係以自己名義出具該申請書，並未冒用其他繼承人之名義，依前開說明應屬直接無形偽造，而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僅以處罰有形偽造為限，本案申請書既非屬有形偽造，自難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責相繩。又其本次提領所得僅有8,116元，加計被告前於同年3月4日提領之7萬元，仍遠低於被告實際用於支付王秀英喪葬費用之開支，故亦難認其主觀上有何不法所有意圖可由（理由同前所述），是聲請意旨認被告此節行為構成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等犯行，亦屬無據。
　　㈣本件並無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於108年3月4日、同年5月10日提領本案帳戶內存款之行為有何基於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又被告以自己名義出具本案申請書之行為亦與偽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不符，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確有聲請意旨所指詐欺取財及偽造文書犯行，應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此部分原應為無罪之諭知，惟被告此部分行為，與本院前開認定有罪之行為，均系出於單一「領取王秀英存款」之決定，在相近之時間、地點所為，行為手法相似、侵害法益相同，為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上開經本院認定有罪部分，應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向本庭提出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王碩志、孫瑋彤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12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奕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黃甄智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1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調偵字第466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09年度調偵字第466號
　　被　　　告　何吉玉　女　61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桃園市○○區○○○街0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蔡榮德律師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何吉玉、何建民、何建華、何蘭玉、何建中為王秀英之子、女，王秀英於民國108年3月2日過世，上開5人為王秀英之繼承人。詎何吉玉利用保管王秀英所有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印鑑之機會，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08年3月4日，在桃園市蘆竹區大竹郵局，冒用王秀英名義製作提款單後，在其上蓋用王秀英印鑑，再持向不知情之郵局承辦人員行使，致不知情之郵局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係王秀英授權何吉玉而核准，同意自王秀英所有之郵局帳戶提領新臺幣（下同）7萬元後交付予何吉玉，足生損害於王秀英之全體繼承人及郵局人員對帳戶管理、儲金提領之正確性。何吉玉再於108年5月10日，在桃園市蘆竹區大竹郵局，在郵政儲金存款繼承（代管）申請書上記載：已取得其他繼承人同意，授權由本人代表申請及領取記承款項後，再持之向不知情之郵局承辦人員行使，致不知情之郵局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係王秀英之全體繼承人授權何吉玉而核准，同意自王秀英所有之郵局帳戶提領8,116元後交付予何吉玉，足生損害於王秀英之全體繼承人及郵局人員對帳戶管理、儲金提領之正確性。
二、案經何建民訴由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訊據被告何吉玉對於上揭事實供承不諱，核與告訴人何建民之指訴情節相符，且有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郵政儲金存款繼承（代管）申請書各1份在卷可查，被告犯嫌洵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及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罪嫌。其偽造印文乃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又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又被告所犯行使偽造私文書與詐欺取財等罪嫌間，屬一行為犯數罪，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處斷。被告上開2次行為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分論併罰。又被告偽造之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既已交由各該金融機構收受，自已非屬被告所有之物，且該提款單之王秀英印文，係屬真正之印文，非屬經偽造之印文，請不另為沒收，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4　　日
　　　　　　　　　　　　　 檢　察　官　王 碩 志
                           檢  察  官  孫 瑋 彤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18 　 日
                           書  記  官　陳 心 豪
附記事項：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